
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  學 生 復 學 申 請 書 
學 制 □ 進 修 推 廣 部 ( □ 二 技 / □ 四 技 )   □ 進 修 學 院 

系所/年級/班級     學院       系   年級     班  

姓 名  住 家 電 話  

學 號  手 機 號 碼  

通 訊 地 址 

郵遞區號 □□□-□□ 

                
申 請 事 項 

本人於   學年度第  學期起休學， 

今於   學年度第  學期申請復學。 
□提前復學  □休學期滿復學 

申 請 人 

簽 章 □ 
法 定 代 理 人 

簽 章 

未滿 20歲者，需法定代理人（父母或監護人）

同意。(簽名如係偽造由申請人自行負責) 

 

會辦

單位

簽章 

單位 承辦人簽章 單位 承辦人簽章 

學生事務組 

 
教學業務組  

總務組 

 
  

 會辦單位完成核章流程後，方可送教學業務組(四期大樓 6F)收件。 

教
學
業
務
組
簽
章 

承辦人： 

一. 申請人確實完成流程，於    年    月    日收件。 

（復學期限的認定，以承辦人收件日期為準） 

二. □學生證展期開通。 

三. □完成學籍系統登錄。 

教學業務組 

組 長 
 

進修推廣部 

/ 進 修 學 院 

主 任 

 

個資聲明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/進修學院，為辦理學生復學申請之目的，所蒐集之個人資料(C001辨識個人

者、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、C011 個人描述、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、C111健康記錄)及證明文件，在申請期間於

校務地區進行復學申請身份核對及聯繫之用；若未提供正確完整之資料，將無法完成復學申請。申請人得依個人資料保

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、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教學業務組。 

(進修推廣部電話:05-6315072；進修學院電話:05-6315089) 

 
重要注意事項： 
1. 填寫本申請書並跑完流程，教學業務組方受理其申請。 
2. 休學生復學時，應入原肄業科系相銜接之年級肄業，學期中途休學者，復學時應入原休學年級肄業。 
3. 尚未服兵役者，請檢附身份證影本；如已服役並退役，請檢附退伍令影本；如為免役身份，請檢附免役證

明影本。 


